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
緩起訴附命酒癮治療處遇模式 

 

一、運用緩起訴制度: 酒癮社區處遇 

 
 

二、計畫內容 

 

三、執行方法: 

(一)追蹤頻率 

 



(二)治療結束後，持續一年每月電話關懷 

(三) 個案之醫療介入方式 

 初診評估：藥酒癮評估、精神科診斷性會談、身體檢查 

 定期抽血：抽血項目需包括 CBC、r-GT、GOT、 GPT、 UA、blood 

alcohol concentration 

 抽血頻率：第一階升第二階須抽測，第二階昇第三階亦須抽測 

 提供個案個別諮商與飲酒問題衛教 

 每兩個月由社工師安排一次家屬團體 

 提供戒酒匿名會資訊 

 針對不同飲酒問題嚴重度給予個別處理 

(四)個別處遇 

 嚴重飲酒問題(酒癮)者：處理可能出現之戒斷症狀，必要時予以

藥物處理酒精依賴問題 

 對於未達嚴重飲酒問題(酒癮)者：簡短介入，固定追蹤 

 積極處理精神科共病問題：憂鬱症、焦慮症、精神症狀(如幻覺、

妄想、邏輯思考障礙)、失眠、自殺、暴力(包括家暴) 

 若合併身體問題，則予協助轉介內外科處理 

 依臨床情況，由社工師安排家庭會談 

 必要時轉介心理師，進行個別心理治療 

 


